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說明：

國立政治大學 函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
聯 絡 人：蔡孟蓁
聯絡電話：02-29393091#63084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政主字第11000317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主計總處函、教育部函

 行政院主計總處函以，有關機關學校報支視訊會議出席

費所需檢附支出憑證及出席證明一案，請查照。

依據教育部110年10月22日臺教會(四)字第1100142064號
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年 10月 15日主會財字第

1101500511號函辦理

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電子布告欄)
副本：

校長 郭明政

裝

訂

線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，共1頁


